
五、主席致詞：（略） 

六、座談內容：（略） 

七、實地訪查結果詳如附件訪查紀錄表。 

八、結論：  

(一) 實地訪查紀錄表內之建議處理方式，請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以下簡稱海巡署）配合辦理。 

(二) 海巡署現有財產管理系統產製之表報倘符合國有財

產籍產籍管理作業要點及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相

關規定，並滿足業務需求，現階段無需再投入資源

增修功能，俟本部國有財產局（以下簡稱國產局）

開發完成民國 100 年全國共用網路版國有公用財產

管理系統，再將資料轉入該系統，即可上線使用。

惟該系統盤點功能所需之設備，仍請自行採購。 

(三) 海巡署建議國產局辦理國有公用財產教育訓練乙

節，考量由國產局辦理教育訓練，時程上未能符合

海巡署之需求，且參訓員額有限，請海巡署針對所

屬機關業務需要，自行規劃辦理，國產局當配合派

員講授相關課程。 

(四) 海巡署或海岸巡防總局購置之財產，擬提供所屬機

關使用，程序上應依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第 13 點

規定，於財產採購驗收完畢後，先辦理登帳，再依

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第 16 點規定，署本



部部分，由權責單位簽奉首長同意，海岸巡防總局

部分，報經海巡署核准後，移撥所屬機關辦理產籍

異動事宜。 

 

 

 

 

 

 

 

 

 

 

 

 

 

 

 

 

 



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情形實地訪查紀錄表 

檢核項目 辦理情形 建議處理方式 

（一）主管機關

對所屬管理機

關經管之國有

財產有無辦理

檢查。 

已於 97 年 5月 22 日至 6月 3日

前往北部地區巡防局等 7個所屬

機關（單位）實地訪查國有公用

財產管理情形，並於 6 月 17 日

將訪查紀錄函送各所屬機關（單

位）及限於 7 月 10 日前將缺失

改善，該紀錄並已副知本部國有

財產局（以下簡稱國產局）。 

無。 

（二）經管之國

有不動產是否

依規定辦理登

記。 

1.經管之國有不

動產是否完成

囑託登記及管

理機關變更登

記。 

依會場陳列資料，經管國有土地

63 筆，已完成囑託登記及管理機

關變更登記；經管國有建物 10

棟，已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有 2 棟，刻辦理中者有 8 棟，

已完成第一次登記測量作業，惟

因查無發生原因日期，尚無法完

成登記。 

1. 經管建物未辦理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者，應請依國有財產

法（以下簡稱國產法）第 17

條及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

第 28 點至第 30 點規定，檢

附相關證件辦理登記，尤以

已取得使用執照者，請儘速

辦理。經管 8 棟未登記建物

因查無發生原因日期，尚無

法完成登記，請洽地政機關

瞭解得否以推估日期辦理，

倘地政機關仍不同意，得撤

回申請案，惟為維護公共安

全，宜補強其結構，並改善

其消防設備。 

2. 關於房屋建築及設備棟數之

計算，有建號者依建號，無

建號者依門牌，無建號及門



牌者依實際棟數計算。 

  

2.徵收或購置之

土地是否已完

成國有登記並

開帳列管，有無

徵收或購置逾

15 年未完成產

權登記之情形。 

依會場陳列資料，經管 63 筆國

有土地，皆係接管自原國防部海

岸巡防司令部，並無徵收或購置

取得之情形。惟查所屬海岸巡防

總局等仍有列管原軍方發價逾

15 年未完成產權登記土地之情

形。 

請督促海岸巡防總局等列管發

價逾 15年未完成產權登記土地

之所屬機關，依本部 90 年 8 月

2 日台財產接字第 0900019896

號函示，積極謀求解決方案，

倘經評估結果確實無法結案

者，得於查明業務主管人員及

承辦人員疏失責任後，報請海

巡署同意結案，並副知審計部

及本部。 

（三）經管國有

財產之產籍管

理是否完善。 

1.經管之國有財

產是否依規定

定 期 實 施 盤

點，並作成紀

錄。 

1. 96 年度財產盤點工作訂有盤

點實施計畫，由各單位財產保

管人先行初盤，再由秘書室會

同通電資訊處人員於96年 12

月 1日至97年 1月 27日進行

複盤，盤點結果未作成紀錄，

由秘書室於97年 6月23日將

事務設備類盤點結果及缺失

改善情形簽核。另資訊設備類

盤點結果尚未簽核。 

2. 不動產未辦理盤點（查）。 

1.經管之財產，辦理盤點後，請

依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第

41 點及第 42 點規定，作成盤

點紀錄，併同財產盤存情形報

請核閱。如有盤盈或盤虧情

事，應分別查明原因，並按照

規定補為財產增減之登記。

2.經管之不動產，請依國有公用

財產管理手冊第 41 點規定，

實施盤點（查），並作成紀錄。

辦理盤點（查）時，應核對地

籍資料與產帳資料是否相符

及掌控管理使用情形。 

2.財產帳卡是否

依國有財產產

籍管理作業要

1. 經管之財產已設置財產明細

分類帳及財產卡。 

2. 土地財產卡部分欄位填載不

土地、房屋建築及設備財產卡

各欄位，請參考國有公用土

地、房屋建築及設備財產卡填



點規定設置。 全或錯誤，如使用分區、申報

地價日期、財產來源、取得文

號、原有人、地上物用途、使

用本筆土地面積、地上物狀

況、帳務資料欄摘要、入帳金

額、次序各欄位、異動紀錄各

欄位。 

3. 房屋及建築設備財產卡部分

欄位填載不全，如地段 /建

號、財產來源、取得日期、取

得文號、使用單位、使用面

積、基地資料各欄位、帳務資

料欄登記日期、摘要。 

卡說明填載。 

3.財產價值之登

記有無依國有

財產產籍管理

作業要點規定

辦理。 

經管之財產價值已依國有財產

產籍管理作業要點第 7 點規定登

記。 

無。 

4.各機關首長、

主管人員或財

產保管人員異

動，或員工離職

時，對於財產之

交接或交還，是

否依規定按照

財產管理單位

之財產紀錄列

冊點交。 

依簡報資料，96 年及 97 年企劃

處、勤務指揮中心、人事處及會

計處主管異動時，其使用之財產

已依規定列冊移交。 

無。 



5.購置提供派駐

國外人員使用

之國有財產，是

否依國有財產

法第 14 條規定

移由外交部開

帳列管。 

依簡報資料，無派駐國外人員。無。 

6.受贈之財產是

否依國有財產

法第 37 條及同

法施行細則第

29 條規定辦理。 

1. 依簡報資料，96 年及 97 年度

無受贈財產。 

2. 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

局接受軍人之友社嘉義市軍

人服務站捐贈沙發椅組，已依

國產法第 37 條規定，報奉行

政院96年 7月10日指定海巡

署為主管機關，並於同年 7月

18 日轉知海岸巡防總局督促

所屬中部地區巡防局建立產

籍及納入管理。 

3. 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區巡防

局接受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捐贈冷氣機，已依國產

法第 37 條規定，報奉行政院

95年 10月 3日指定海巡署為

主管機關，並於同年 10 月 11

日轉知海岸巡防總局督促所

屬中部地區巡防局建立產籍

及納入管理。 

海巡署所屬機關接受捐贈財

產，於依國產法第 37 條規定，

報奉行政院指定海巡署為主管

機關後，海巡署應依同法施行

細則第29條規定指定具備管理

機關要件之所屬機關為管理機

關，並列帳管理。 

7.經管之國有動經管未達使用年限之警衛大隊無。 



產，因故滅失、

毀損、拆卸或改

裝，或未達使用

年限，須辦理報

廢或報損者，是

否依國有財產

產籍管理作業

要點等相關規

定辦理。 

等 7 棟建物及建物內鍋爐等 4 件

動產，配合臺北市政府撥用坐落

國有土地興建文山區民眾活動

中心予以報廢拆除，分別於 96

年 4 月 12 日及 5 月 17 日填具財

產毀損報廢單報經審計部於 96

年 4 月 17 日及 5 月 29 日同意報

廢除帳，其中報廢之動產已於 96

年 8 月 21 日變賣(公開標售)。 

8.實地抽盤財產

產籍登記及管

理情形。 

實地抽盤後勤處財產結果，帳物

相符，有 29 件未黏訂財產標籤

（客貨車、數位相機），個人電

腦及印表機(可接網路線)以通電

資訊處人員為保管人。 

1.經管未黏訂標籤之財產，請依

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第 25

點規定，黏訂標籤。 

2.依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第

8 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由

財產管理單位管理。但其性

質需由各有關單位管理者，

得交由各有關單位分別管

理。必要時，簽請首長核定

分工事宜。為應業務需要，

經管之個人電腦等資訊設備

由通電資訊處統籌分配調度

管理，合於規定。惟該資訊

設備已分配個人或單位使

用，依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

冊第 35 點規定，各機關之財

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

分，以使用人為保管人員；

由使用單位共同使用部分，

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



由二個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

用者，由機關指定專人保

管，應依使用情形選定保管

人。 

（四）經管之珍

貴動產不動產

有無依中央政

府各機關珍貴

動產不動產管

理要點規定管

理。 

依會場陳列資料，並無經管珍貴

動產不動產情形。惟查所屬海岸

巡防總局北部地區巡防局（以下

簡稱北巡局）有經管珍貴不動產

1 棟，係位於北巡局二總隊光復

營區內之「基隆要塞司令部」，經

基隆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已

依規定造具珍貴動產不動產增減

表及結存表，編具公用珍貴動產

不動產目錄及目錄總表。惟座落

之基隆市中正區祥豐段 896 地號

土地並未納入珍貴動產不動產管

理。 

北巡局經管「基隆要塞司令部」

建物，既經基隆市政府指定為

市定古蹟，其坐落基地，應請

併同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

產不動產管理要點規定管理，

按期造具珍貴動產不動產增減

表及結存表，編具公用珍貴動

產不動產目錄及目錄總表。請

督促北巡局更正國有珍貴動產

不動產相關表報資料。 

（五）國有不動

產之管理、使用

及收益是否符

合規定。 

1.經管之不動產

有無閒置未利

用（空置且無運

用計畫）者。 

依會場陳列資料，經管國有土地

並無閒置未利用情形。 

無。 

2.經管之國有

不動產有無出

借、提供利用、

經管之國有不動產提供使用及出

租情形如下： 

1. 2樓部分辦公廳舍提供國家安

1. 國有公用土地，除其他法律

另有規定，或提供使用之用

途符合本部訂頒之國有公用



出租、委託經營

或設定地上權

情形。 

全局執行國安任務使用。訂有

借用契約，借用期限自 97 年

5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2. 無償提供郵局設置提款機。 

3. 提供予廠商設置自動販賣

機，並簽訂場地使用合約書，

其年租金，土地以申報地價總

額乘以 5%，房屋以課稅現值

乘以 10%計收，並依所裝置

機台之規格型式耗電量，換算

收取電費。 

 

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規

定，得無償提供使用者外，

依國產法第 11 條、第 28 條

及第 32 條規定，應由管理機

關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

事業目的直接管理使用，在

不違背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

下，得以收益方式提供使

用，不得辦理借用。 

2. 經管不動產提供郵局使用，

符合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但

書規定，應以出租方式提供

使用，並收租金。 

3.經管之國有

不動產有無被

占用情形，其被

占用土地有無

訂定處理計畫

並定期將處理

情形函送本部

國有財產局。 

 

依會場陳列資料，經管之國有土

地有坐落臺北市文山區興安段

四小段 57、206、220、220-1 及

220-2 地號 5 筆被占用。其中 57、

220 地號，都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為機關用地，206 及 220-1 地

號土地為道路用地，220-2 地號

土地為第三種住宅區，該 5 筆土

地均有部分被占用作道路使

用，被占用合計面積 24.77 平方

公尺。另 220、220-1 及 220-2 地

號 3 筆土地部分被高○城等 5 人

占用，並無訂定處理計畫及定期

將處理情形函送國產局。據承辦

單位表示，該 5筆土地均已無公

用需要。 

經管之國有被占用土地，應依

下列方式處理： 

1. 應填製「處理 84 年 1 月後發

現被占用國有不動產尚未結

案明細表」函送國產局接

管，並擬定處理計畫及定期

召開檢討會。除被中央機關

占用者外，應向占用人追收

歷年使用補償金。 

2. 仍有公用需要或屬主管目的

事業需用者，應協調占用者

騰空遷讓，或通知臺北市政

府權責單位以違建拆除等適

當方式，妥為處理；已無公

用需要且非主管目的事業需

用者，應循序變更為非公用



財產或撤銷撥用，移交國產

局接管處理。至於得否按現

狀移交，則請依本部訂頒「各

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不

動產處理原則」規定辦理。

3. 經管 5 筆被占用土地，既已

無公用需要，其中 57、220

及 220-2 地號部分，應請就

道路使用範圍，併同 206 及

220-1 地號 2 筆道路用地，

通知地方道路主管機關辦理

撥用，倘地方道路主管機關

不配合或無法辦理者，該 5

筆土地得循序變更為非公用

財產，移交國產局接管。至

得否按現狀移交，請依本部

97 年 4 月 11 日修正核定之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

用不動產處理原則」規定辦

理。 

4.經管之國有

建築用地（都市

計畫商業區、住

宅區、工業區及

非都市土地使

用編定種類為

甲、乙、丙、丁

種建築用地）有

無依規定程序

經管臺北市文山區興安段四小

段 115、220-2、251、252 及 260

地號 5 筆國有建築用地，已報經

國家資產經營管理委員會（以下

簡稱國資會）第 19 次委員會決

議，除 251 地號土地應循序變更

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局接管

外，餘 4 筆土地同意繼續使用。

據承辦單位表示，251 地號土地

臺北市文山區興安段四小段

220-2 地號國有建築用地，雖報

經國資會第 19次委員會決議同

意繼續使用，惟該土地據承辦

單位表示，目前被占用，且位

於營區範圍外，已無公用需

要，應請循序變更為非公用財

產，移交國產局接管，依法處

理。 



處理。（地方政

府免查） 

已報經本部同意變更為非公用

財產，移交國產局接管。 

5.占用國有非公

用土地及其他

機關經管國有

不動產之處理

情形。 

依會場陳列資料，無占用國有非

公用土地及其他機關經管國有

不動產之情形。惟經查對國有非

公用財產管理系統，計有臺北縣

淡水鎮望高樓段 676 地號等 20

筆國有非公用土地為海巡署所

屬占用。 

使用國產局經管之臺北縣淡水

鎮望高樓段 676 地號等 20 筆國

有非公用土地，請督促所屬查

明使用事實，倘確有使用需

求，請依國產法第 38 條規定辦

理撥用。 

6.撥用國有不動

產之管理使用

情形，包括： 

（1）有無國有

財產法第 39 條

規定撤銷撥用

情形。 

（2）是否已辦

妥所有權移轉

登記或管理機

關變更登記。 

（3）撥用非都

市土地有無按

原撥用計畫補

辦編定或變更

編定。 

 

依會場陳列資料，經管之國有不

動產均非撥用取得。 

無。 

（六）財產帳之

處理是否符合

依會場陳列資料，經管國有不動

產提供使用收益情形為提供廠

無。 



規定。 

1.經管之國有不

動 產 提 供 利

用、出租、委託

經營或設定地

上權所衍生之

收入是否已依

規定解繳國庫

（或由事業主

管機關依預算

程序處理）。 

商設置自動販賣機 5 台，每月收

取租金 2,785 元，96 年收取

33,420 元，97 年 1 至 6 月共收取

16,710 元，以上均已全數繳庫。

  

2.財產增減異動

有無按期列報。 

1. 依會場陳列資料，財產增減異

動已按期列報。 

2. 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分類項

目「交通及運輸設備」誤繕為

「交通運輸及設備」。 

 

國有財產增減結存表分類項目

「交通運輸及設備」，應依國有

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規定更

正為「交通及運輸設備」。 

 

3.公務用財產是

否有未依規定

程序撥充基金

財產情形。 

依會場陳列資料，並無公務用財

產撥充基金財產情形。 

無。 

 


